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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險。其因此增加其他住戶投保火災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

補償責任。 

住戶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經催告於七日內仍未辦理者，管理負

責人或管理委員會應代為投保；其保險費、差額補償費及其他費用，由該

住戶負擔。 

第二十四條 其他事項 

一、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理事項，本規約未規定者，得授權管

理委員會另定使用規則。 

二、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有異動時，取得資格者應以書面提出登記資料，其格

式如附件四。 

三、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出租他人或供他人使用時，該承租者或使用

者亦應遵守本規約各項規定。 

四、區分所有權人及停車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應在租賃 (或使用) 契約書

中載明承租人 (或使用人) 不得違反本規約之規定，並應向管理委員會

提切結書，其格式如附件五。 

五、本規約中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

行細則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六章   爭議事件及違反義務之處理 

第二十五條 爭議事件之處理 

一、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發生有關公寓大廈爭議事件時，由管理

委員會邀集相關當事人進行協調、或由當事人向直轄市、縣（市）政府

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申請調處或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

委員會申請調解。 

二、有關區分所有權人、管理委員會或利害關係人間訴訟時，應以管轄本公

寓大廈所在地之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法院。 

第二十六條 違反義務之處理 

一、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及違反共同利益行為時，管

理委員會應按下列規定處理： 

(一)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六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維護、修繕專

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行使權利時，有妨害其他住戶之安寧、安

全及衛生情事；於他住戶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

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有拒絕情

事；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

共用部分時，應經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經協調

仍不履行時，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

置。管理委員會本身於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

使用該住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有拒絕情事時，亦同。 

(二)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有任意變更公寓

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樓頂平臺及不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

之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類似行為時，應予制止

，經制止而不遵從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處理，該住戶應於一個月內回復原狀，屆期未回復

原狀者，由管理委員會回復原狀，其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三)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對共用部分之使

用未依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者，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

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

害賠償。 

(四)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於專有部分

、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方式有違反使用執照及規約之規定時，應予

制止，經制止而不遵從者，應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理

，要求其回復原狀。 

(五)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有破壞

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安寧等行為時，應予制止，或召集當事

人協調處理，經制止而不遵從者，得報請地方主管機關處理。 

二、住戶有下列各目之情事，管理委員會應促請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改善，

於三個月內仍未改善者，管理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

請法院強制其遷離。而住戶若為區分所有權人時，亦得訴請法院命其出

讓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一)積欠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及規約規定應分擔費用，經強制執行再度

積欠金額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一者。 

(二)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相關規定經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處以罰鍰後，仍不改善或續犯者。 

(三)其他違反法令或規約，情節重大者。 

三、前款強制出讓所有權於判決確定後三個月內不自行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

手續者，管理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 

第二十七條 特別約定 
一、為維護大樓整體居住優良環境，立約人承諾不在本大樓自行開設或另

出租他人從事經營嫌惡行業(如賭博、色情、電玩、喪儀…等)，否則

大樓管理委員會得視為惡鄰，並向法院訴請強制驅離，以維護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應有權益，立約人絕無異議。  

二、有關機房、陽台、露台、公共空間與各挑空樓層部分，請建管課納入

使用執照注意事項附表列管不得於該處違建加蓋或以任何設施阻隔

開放空間，非經主管機關同意不得變更使用，並於產權移交說明相關

事項。  

三、本大樓退縮留設之沿街式步道開放空間面積為455.96平方公尺，係為

無償開放予公眾使用，並應設置告示牌，由本大樓進行管理維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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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空間之位置與空間需維持淨空，非經主管機關核准不得變更。其位

置(含告示牌)與說明標示如附圖1。  

四、停車位  

（一）區分所有權人及停車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於產權移轉及房屋

銷售時列入交代。  

（二）地下1層設置253席機車停車位為區分所有權人共有，將來使用

方式須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定，且不可擅自變更作其他用途。  

五、公益設施  

（一）本建築基地內留設之社區公益設施面積，1樓社區公益設施空

間一393.43平方公尺、公益設施空間二34.70平方公尺，合計

428.13平方公尺。供社區作集會、休閒、文教或交誼等服務性

公共空間，由管理委員會負責管理維護。（詳參附圖2） 

（二）管理委員會應派員（委託）管理及維護社區公益設施，其因執

行所屬業務所生各項費用由該單位自行支付。  

（三）1樓及2樓里民活動中心（新北市政府），為經政府指定之公益

設施，由新北市政府負責管理維護。 

（四）公益設施管理規章如有未盡事宜，管理機關社區管理委員會應

予增訂、修改並公佈實施之。  

六、約定專用及約定共用部分 

本大樓部份登記為約定專用 

（一）2樓A1戶側露臺，登記為2樓A1戶約定專用部分。 

（二）2樓F2戶側露臺，登記為2樓F2戶約定專用部分。 

（三）10樓F1戶側露臺，登記為10樓F1戶約定專用部分。 

（四）11樓F1戶側露臺，登記為11樓F1戶約定專用部分。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利害關係人請求閱覽或影印 

利害關係人得提出書面理由請求閱覽或影印下列文件，管理負責人或管

理委員會不得拒絕： 

一、規約、公共基金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金

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管理委員會會議紀錄及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紀錄。 

二、管理委員會保管之下列文件：                                    。 

本公寓大廈文件之保管及閱覽管理規定：（請就下列二者勾選其一，未

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詳如附件六。 

□2.授權管理委員會訂定之。 

第二十八條 繼受人之責任 

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前向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請求閱

覽或影印前條所定文件，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理

條例或規約所定之一切權利義務事項。 

第二十九條 催告與送逹方式 

一、應行之催告事項，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以書面為之。 

二、應行之送達：（請就下列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以投遞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向管理委員會登記之地址為之，未登

記者則投遞於本公寓大廈之地址信箱或以公告為之。 

□2.其他送達方式：                   。 

第三十條 本規約訂立於民國    年    月     日。 

圖16-1  開放空間平面位置圖   

圖 16-2  社區公益設施平面圖  

圖 16-3  捐贈公益設施平面圖(一樓里民活動中心) 

圖 16-4  捐贈公益設施平面圖(二樓里民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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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1 開放空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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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2 社區公益設施一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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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3 提供之公益設施一層位置圖(里民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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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4 提供之公益設施二層位置圖(里民活動中心) 


